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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保证顺利实行财政分税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

津政办发〔１９９３〕５７号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各委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  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，从一九九四年起在全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，并以一九九三年为

基数年。最近，国务院明传电报指出，各地要从全局利益出发，积极推进分税制改革。为了

确保明年分税制改革顺利进行，按照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意见，现将实行财政分税制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树立全局观念，积极推进分税制改革。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

一项重大措施，有利于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，有利于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，有利

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发展。各区县要对此项改革予以正确理解和高度重视，绝不能从局

部利益出发，采取不正当办法人为地扩大今年的收入，特别是要注意防止产品税、增值税、

营业税三税的不正常增长。不然，既会减少明年中央和市级财政收入，同时，也会影响明年

按新体制对区县的税收返还数额。 

  二、严禁违反财经纪律，寅吃卯粮收取“过头税”。为保证分税制改革及税制改革的顺

利实施，区县各级税务部门要严格依法征税，不得随意改变征税范围，数额和期限，不得人

为扩大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和区县所得税的预缴税款，不得对当年尚未实现的销售收入

和营业收入征税。对征得的税收收入应按法定的级次、科目合理组织入库，同时，财政部门

和金融机构不得为各种不合理的提前交纳税款行为提供资金。对收取“过头税”的行为，将

扣减市对区县的税收返还数额，并依法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 三、对历年积累的“死欠”，不得采取强制性手段清理入库。认真清理企业欠税，有利

于保证国家税收收入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但必须严格执行政策，分清情况，区别对待，符合规

定的就清理，对因特殊情况造成的欠税，则应稳妥处理，不能强制企业以银行贷款或财政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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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转帐方式缴历年“死欠”税款。财政、金融部门要从严监督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，要依法

处理。 

  四、进一步做好外贸出口退税工作。有退税任务的单位要依照国家政策，严格按规定及

时、足额的退税，绝不允许无故不退、少退或晚退。要组织专人对出口退税进行监督检查，

对违反规定者，要深究严办。 

  各区县要积极配合分税制改革，并将当地对本通知的贯彻执行情况，于今年十二月二十

日前报市财政局同时抄送人民银行市分行，由市财政局汇总，经市政府审定后，报国务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日 

 

 


